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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演出的“非特有”媒介属性

胡 一 伟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３１）

摘要：戏剧演出媒介不是特意为演出而存在的，即戏剧演出的媒介具有“非特有性”，它指演出的文本符号载体与

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没有什么不同，其非特有性的形成与展示框架有关，即展示框架是身体以及日常

物品转换成了演示媒介的前提条件。这使得戏剧演出所用的媒介体现了它从物（事）到符号（物－符号）、从“寻

常”到“特用”的转换过程，而这一转变使得演出媒介带上了“表情”，形成了“统一场”，进而影响符号文本的意义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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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演出媒介不是特意为演出而存 在 的，其

“非特有性”是指演出的文本符号载体与人们日常

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没有什么不同的特性。Ｔ·

考弗臧（柯赞）（Ｔａｄｅｕｓｚ　Ｋｏｗｚａｎ）在论戏剧的十三

个符号系统时，道出了此种“非特有性”：
“戏剧充分地利用那些在现实生活和艺术活动

中的以人们间的交流为目的的符号系统，并不断地

从自然界、从社会生活、从各行各业和艺术的一切

领域中提取符号加以运用”［１］。

赵毅衡不仅将演出媒介的这种“非特有性”视

为演示叙述体裁的一个重要特征，还阐述了身体以

及日常物品转换成了演示媒介的前提条件———经

由框架隔断，或带上了框架标记。换言之，戏剧演

出所用 的 媒 介 体 现 了 它 从 物（事）到 符 号（物－符
号）、从“寻常”到“特用”的转换，这一转变过程影响

了符号文本的意义生成。

一、作为物－符号的戏剧演出媒介

大多数符号媒介都有其物质性源头，一旦该符

号媒介被使用，它便带有了“物－符号”的功能（兼具

使用性和表意性），可以向任何一端（物或符号）靠

拢。演出媒介亦是如此，其“非特有性”正体现了它

与现实生活中事、物之关联———舞台上的事、物与

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事、物没有差异，只是在日常生

活中，人们很少会像舞台演出一样来使用 演 出 媒

介。关于这一点，诸多学者早已察觉。

于贝斯菲尔德在比较文学剧本与演出剧本中

的物体功能时，揭示了演出媒介由“物”到“符号”的
转换：

“物体是具体的存在，既不是舞台外客体的某

一方面的图像造型，也不是客体本身。它不是某一

现实的图像，而是具体现实本身，如演员的身体及

其产生出来的一切结果，它表演（它动、它跳、它表

现），戏剧的绝大部分便存在于身体这个表现———

演出体，不管戏剧文本是否明确地考虑到这一点。

同样，物体也有戏可做，它被表现、被展示、被构成

或被毁掉，它是炫 耀 物 体、表 演 物 体 或 生 产 物 体。

戏剧物体是游戏物体。它还是重新注入语义的对

象，这种语义重注工作在我们看来是戏剧获得意义

的关键过程之一。如此，用一物体来表演，比如一

支武器，可以产生意义。”［２］

这即是说，实存于日常生活中的物，可被重新

注入语义存于舞台之上。

柯赞在分析戏剧符号系统时，指出了演出媒介

的“非特有性”———戏剧所用之媒介符号，包括自然

事物和人工符号。一旦它们呈现于舞台之上，就被

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这也是柯赞从自然符号与

人工符号两个方面，对演出媒介符号的意义作进一

步阐述的原因。

俞建章等在分析艺术符号与日常生活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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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也提到了媒介的“非特有性”（尽管他所比较

的是语言符号与艺术符号，但笔者认为它同样适用

于艺术符号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造成二者的

区别在于，它们所处的意义系统不 一，所 处 的“位

置”、组合的“顺序”以及展示的方式不同。就语言

与艺术在符号形式上的区别进行具体说明：二者之

不同与其所处的不同符号系统的意义有关，在语言

系统中，涉及到词序、词法（词汇限定）；而艺术系统

则强调“表现作用”，即需要对符号文本周边的意义

进行联想与想象，它没有明确的指涉（就语言符号

系统相比较，它的指涉是间接的、衍生的，需要被补

充、被修正），也不受句法秩序限定，并在交流作用

之下重新建构文本，以传达意义［３］。从对语言与艺

术符号系统之间的比较，以及对艺术符号系统表意

功能的阐释中，我们也可推出艺术符号（戏剧演出

符号）与日常事物之间的差别。
在媒介材料问题上，海德格尔（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则从更广泛意义上给了我们较为透彻的看法：他认

为，一件艺术作品首先是一件物，正如一幅绘画作

品可以像煤、木料等运来运去一样，与其他事物并

无根本性区别（均有物的特征，且其物质性十分“稳
固”）。因而，艺术作品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

反过来说：
“建筑存在于石头之中，木雕存在于木头之中，

绘画存在于色彩之中，语言艺术存在于话语之中，
音乐存在于声音之中。尽管艺术作品是被制作出

来的，但它表达的并不仅仅是物，它将某种有别于

自身的东西公诸于世，它明显是种别的东西，尤其

明显是种隐喻。在艺术品中，制作物与别的东西结

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希腊人称之为ｓｕｍｂａｌｌｅｉｎ，作
品是一种符号。”［４］１５２

尽管海德格尔很少提到艺术作品的形成（“创
造”）过程，但他承认了艺术作品是一种“制作物”，
而从 物 转 为 艺 术 品 需 要 经 过 一 个“去 蔽”（ｕｎｃｏｎ－
ｃｅａｌｅｄｎｅｓｓ）的过程。此处，海德格尔所指的“去蔽”
并不是指对多余物的剔除，而是类似一种 原 始 崇

拜———“神庙站立之地即真理发生之地，这并不意

味着这里正确表现或再现了某物，而是所存在之物

作为一个整体被导入去蔽性之中，并继续保持在那

里”［５］５６。这即是说，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并不耗

尽（耗费）媒介材料，只是将材 料 纳 入 形 式 中———
“雕塑家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石块，就像石匠使用石

块一样，但雕塑家并不耗 尽 石 块……画 家 使 用 颜

料，也不耗尽颜料，而是像说话者或书写者那样随

用随忘，使词句在诗中成为真正的词句”，此时，材
料与形式早已融为一体（物的因素“进入”了作品），

材料 退 隐 了，“没 有 留 下 任 何 作 品 材 料 的 痕

迹”［５］４７－４８。
笔者认为，海德格尔弃绝过度地技艺化，强调

媒介的自然属性（作为自然物、日常生活中的物），
同样也可说明演出媒介的“非特有性”。此外，当代

一些艺术理论在媒介材料上所持有的三种不同态

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媒介的“非特有性”———
马塞尔·迪尚对媒介所持有的“憎恶”态度（反对为

艺术而对媒介材料进行特意加工）；约翰·凯奇对

媒介材料所持有的“奉承”态度（希望噪音等自然声

响也变成音乐）；克罗齐对媒介所持有的“中立性”
态度（强调心理形象的启示作用，物质载体对传达

心理形象只具有辅助性的作用）。
不论是反对制作加工媒介，直接将日常生活中

的物纳入艺术文本中，还是强调将日常生活中的物

进行转化，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艺术（戏剧

演出）媒介“非特有性”的妙处。由此，在一些艺术

作品中，迪尚常用“现成物品”代替对媒介材料的加

工；凯奇在《４分３３秒》中不让钢琴发声，而“奉承”
剧场中的自然声音（用其替代钢琴之声）。不论是

自然物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它们均可以 不 被 加

工、雕琢而成为艺术的媒介，即体现出媒介的“非特

有性”。
上述揭示演出媒介符号的物质属性的论断还

可进一步地勾勒出非特有演出媒介本身经历着的

一些转变———从物（自然物、日常生活中的物）转变

为符号（符号－物），从使用意义转变为实用意义，也
即演出文本中存在着物（事）的功能、意义相转换的

过程。这一演变转换的“动作”既是历时性的，亦是

共时性的。如，于贝斯菲尔德从物体不同的表现阶

段（产生与消亡）总结出在不同时代、流派的戏剧展

出时，“物”的功能是不同的：古典戏剧中的物体多

是“功能的”，很少是修辞的，也从来不是生产性的。
只是到了近现代，物体才在生产中得到了表现，它
不止具有生产性，甚至是一种“产品”———尤其是在

当代，“物体总以‘自然’的方式被表现，对取自自然

的物体和文化使然的物体（即人类生产的结果）并

不作区分，直到近几十年来（布莱希特）才看到物体

与原始用途脱离，转向生产功能”［４］１６０。
近代剧本和导演对物体运用中可体现这种转

变，如从产生人际关系（物左右人物关系）和产生意

义（重新注入语义或制造某种规约性，颠覆物体作

为“产品”出现的事实，使它反过来成为意义的源

头，成为劳动和劳动者关系的一种比喻）。两方面

来看，日常生活中的物一经转变，“台上的人不再被

动地接受物体，不再将它看做环境、布景或者提供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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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的工具，他制造它、运用它，并改变它、摧毁它

……比如对垃圾的运用、作为无产者从中捞取可资

利用的这一现实的图像，又如改变物体的用途（“梯
子”变成“桥梁”）、或将日常生活中的物体运用于戏

剧”［４］１６０－１６１。此 时，“物 体”呈 现 出 其 流 动 性 意

味———变为其他媒介，传递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物所

不具有的意义，或表现人与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
这就比原有的实用物更具有多义性和创造性。

柯赞则是从横向（共时性）来比较同一物（事）
在不同世界（自然世界与舞台世界）中的功能与意

义。他 基 于 安 德 烈·拉 兰 德 对 符 号 的 划 分 方

法———自然符号（其与物、事的关系，由严格的自然

法则决定，它不是有意图发生、参与而存在的，而是

因人们对它的感知、解释而成其为符号的）与人工

符号（其与所指物、事的关系，基于人类意图，为指

示某物、事或以交流为目的的），得出戏剧表演所用

的媒介符号均属于人工符号的范畴（是有意图的产

生的）。
这是因为“即使所谓的自然符号，也需要观察

者‘有意识’的推理活动，以便连接符号－工具与所

指。不管怎样，在系统阐述更进一步的原则时，即
阐述舞台上明显的自然符号的‘人工化’问题时，它
对科赞是有用的：观众把自然符号转化为人工符号

（如瞬间的 闪 电），这 样，他 就 能 使 符 号‘人 工 化’。
即使那些符号仅只反映在生活中，它们也会成为剧

场中的人工符号；即使它们在生活中没有 交 流 功

能，在舞台上它们也必然会获得这种功能”［６］。但

仅从符号的发生是否有意图性这一依据并不能清

楚地解释所有问题，即不能因此就说在演出中不存

在自然符号：
“戏剧的手段和技巧是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

所以，把自然符号从戏剧中整个地排除是 不 可 能

的。在演员的语调、发音和表情中，严密的个人习

惯是与有意图地创造出来的情调紧紧相联的，有意

识的动作是与反射运动混在一起的，在这 种 情 况

下，可以说自然符号与人工符号是混和着的。”［１］

在柯赞看来，舞台上可以同时出现按照人物角

色设定要求或 由 导 演 意 图 而 生 成 的 符 号（人 工 符

号），以及由演员即兴、遇突发状况呈现出来的符号

（自然符号）的，此处，他是以扮演老人的青年所制

造出来的颤抖声音，与高龄演员自身所具有的颤音

作对比，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关联。
由于它们均与戏剧符号的意指作用有关，柯赞

在分析符号系统时，对动作、发型、小道具等意指层

次问题展开了说明。其中，动 作 符 号 系 统 可 以 代

替、指涉其他事物，成为第二层次的符号；揭示与人

物有关的文化背景及所处情景状态的发型，具有多

种意指价值；小道具在发挥生活中的实用性时（第
一层次意指作用），也有第二层次意指作用。舞台

装置亦是如此，但它们往往不是单独起第二层次意

指作用的，需要在多个符号媒介的组合作用下构成

“物－符号”。
不论是从符号客体或意指角度出发，还是从自

然符号与人工符号角度对戏剧演出的媒介符号系

统或性质展开分析，他们先将目光投向了戏剧演出

媒介符号的构成———符号的物质性源头，它主要包

括自然事物、人工制造的器物和“纯符号”这三类。
受戏剧演出叙述体裁特征的影响，原本不 是 为 了

“携带意义”的自然事物可通过演出中某些不可预

测情况、即兴情况进入演出文本（呈现出来）；原本

不是用来“携带意义”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物

可以在被展示的情况下变成演出的一部分（被赋予

意义）；而为了向观众展示并与观众交流互动，演出

文本中也充满了纯粹表意符号，如语言、表情、姿势

等这类不需要接收者加以“符号化”的媒介，它们可

以是实用的或非实用的，但均与人的身体性密切相

关。
由此可以说，演出文本中的各种媒介符号并非

特制的，因为它可与日常经验中的事、物一致，具有

使用性；即使它单纯地作为意义载体被制造出来，
但它是具有身体性的媒介符号，也并非是特制的。
演出媒介的这种“非特有性”，使媒介符号具有多层

意义价值———使用性意义（作为物）、实用意义（物－
符号）、艺术意义（作为符号），并在无形中丰富了演

出文本的意义。
然而，多种意义的实现以及不同意义价值之间

的转换，与叙述隔断（展示框架）是有关联的。海德

格尔在论媒介材料（尤其是对“物”的理解）与艺术

品形成（艺术作为无蔽的真理而发生的一种方式）
时，从某种更为抽象的角度提及到了类似隔断或框

架的作用，并以梵高的《农鞋》为例展开了说明。
在海德格尔看来，处于画框中的农鞋没有确定

的空间（鞋无所归属、非劳动所用，非农妇所注意），
我们无法说出它在哪里（田野还是家中），一旦将画

框中的农鞋作为现实中的农鞋去看待时，艺术作品

中的物则成为经历着光照中的物，它的存在也就愈

“真实”（这种“真实”并非模仿的真实，“不意味着因

为它正确地描绘了某些东西，而在于农鞋作为器具

的存在显示出所有的东西作为一个整体———世界

和大地 处 于 它 们 的 反 作 用 中———所 达 到 的 无 蔽

性”），最终真正地显示出了“仅仅是物”的物［５］５６。
这里，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对“物”的理解不应停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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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于“像它们所是的那样存在”（ｔｏ　ｌｅｔ　ａ　ｂｅｉｎｇ　ｂｅ　ａｓ
ｉｔ　ｉｓ）的表象，而应接近那种躲避思想的“质朴之物”
（ｕｎｐ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ｔｈｉｎｇ），画框中的物便属此类。而无

论是对真正“仅仅是物”的物的呈现（或艺术品），还
是对于一种意义的构成（或真理的构成），这一具有

框架隔断性质的画框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更

好地让物体“去 蔽”（自 然 不 事 雕 琢），并 重 构 意 义

（不同于现实世界）。
笔者认为，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格洛托夫斯基

提倡的“艺乘”、质朴戏剧，布鲁克的“空的空间”中

对媒介的实践、运用与海德格尔在媒介技艺方面的

抽象论述，有其共通之处———哪怕是画面留白、舞
台空间空无一物，还是画面满格、舞台上摆满日常

生活中的物品，在类似框架隔断的作用下，它们被

重构着意义，或真正地呈现“仅仅是物”的本真。换

言之，戏剧演出（甚至整个演示叙述）中的物－符号

关系的转换也经历了“去蔽”的过程。即非特制的

物／符号一旦带上了框架标记（再现中的进一步再

现、被二度媒介化［７］），会改变其意义。比如，进入

一度框架具有实用意义，进入二度框架带上了艺术

意义。

二、媒介“特用”与意义生成

在分析了媒介符号的非特有性后，自然物如何

符号化，带上实用意义或艺术意义，以构建演出文

本的意义，是接下来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先从几类

常见的媒介谈起，论述舞台实践中事、物的“特用”
与意义构成。

（一）被“特用”的事、物
演出体裁所用的媒介均具有“非特有性”，即都

可视为被“特用”的媒介，这里主要从以身体为中心

展开的媒介类型说起，来看单个媒介符号的“特用”
与意义生成问题。

关于身体及其延伸的媒介。从身体自身的功

能来看，演示框架中的言语、歌声、吼声等功能与日

常生活中的功能不同。譬如舞台上重复的慢动作

或者类似“上吊”“杀戮”等举动不会经常在日常生

活中无故上演，却时常通过叙述框架呈现出来，如
目连戏《男吊》《女吊》《调无常》中，演员使用吊绳的

表演让人胆颤心惊，同时也为其精湛表演叫好。而

这些舞台上频繁发生、显而易见的行为（被转换后

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将叙述框架凸显出来。
即使有时演员会走下舞台来到观众当中，与观众接

触，他们的犯框之举也会将原有的叙述框架标显出

来。例如，《狄俄尼索斯在６９年》中曾有过一个场

面：穿着十分暴露的女演员走到观众当中，身体躺

在观众的旁边并开始抚摸他们，并延伸触 摸 的 部

位。虽然演员将其行为延伸到了舞台之外，但展示

维度会随着演员行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而其抚

摸的动作与日常生活中抚摸的含义自然也有所不

同，正如台上“咬”的动作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咬”
一样。

从以身体为中心展开的媒介功能来看亦是如

此，灯光、场面、道具、衣着等演示性媒介与日常经

验所用之物无异，但它们在演示性叙述中的作用却

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在演出中，导演会利用光影

对身体的投射制造特殊效果———从舞台空间投射

到屏幕（幕布上）可以是平面抽象的线条，也可以呈

现３Ｄ立体的动态效果，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

不会时常这样使用。在实验戏剧或杂技魔术表演

时，我们可与动物一起演示，虽然动物依旧是动物，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不常见到，也更不会与其共

处，特别是在与蛇、丛 林 狼、熊 等 具 危 险 性 的 动 物

“合作”的情况下。在身体的配备上，我们不会在平

日的生活中使用面具、化舞台妆容或装扮成特殊人

物（女扮男装等）。
关于身体的承载。承载身体性媒介的空间同

样属于演出的媒介符号系统。空间是人的空间（活
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的范围是 抽 象 意 义 上 的。
即承载身体性媒介的空间并非指实体的空间（建筑

空间、剧场空间或舞台空间），而是活动的、会发生

变化的空间，是以演员行为显现出来的空间。这即

是说，“特用”不仅包括以身体为演示性媒介之“特
用”，还包括承载着身体性的演出空间之“特 用”。
其中最常见的媒介“特用”方式便是巧妙利用或布

置空间场景，通过作用于观演距离（关系），使得原

有空间（尤其是实体空间）发生质的变化。譬如：重
新安排或改造演出空间，使观众和演员可以随意活

动，表演者和观众角色转换的可能性将达到最大。
以法朗克·卡斯托尔夫（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ｔｏｒｆ）导演的《记
录列车机车号》为例。演出是在舞台上进行的，但
有所不同的是，后台为观众搭建了一个脚手架。观

众若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必须横越舞台（而此

时舞台上已装上了建筑用的灯）。先到“观众席”的
人可以观察到后来的观众如何踉踉跄跄穿过舞台，
甚至把一些台上装牢的建筑用灯扯断的举动。也

就是说，早在进入剧场时，观众就各自在扮演角色

了：后来进场的观众，在早已安顿就坐的观众的面

前，担当了表演者的角色（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担当

这一角色）。为了能成为观众，他们先必须成为表

演者，但在舞台的后台上，他们曾经也被人当作过

观众。该例中的演出场地未曾变形，“舞台”依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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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经典的”行为场地，但是观看区域与展示区域

发生了变化。
在《狄奥尼索斯在６９年》中，观众可以决定自

己与演出中心区的距离———随意调节他们与表演

者及其他观众的距离，选择观察事件的视角。演员

也不只局限在过去的汽车工厂的中间部位（围着黑

色橡胶垫子），而是必须在整个演出场地走动。因

此，整个演出空间的走动易使观众占据演出中心区

的位置，并“加入到故事中去”。当然，展示空间的

缩小也能使观众转换为表演者，如理查·谢 克 纳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ｅｃｈｎｅｒ）的《公社》（１９７０－１９７２）（该戏讲

湄莱发生的偶然事件）一剧中，一位演员（詹姆士·
格雷弗斯）偶然地选出１５名观众，让他们走进演出

场地中间的一个圈子作为湄莱的村民。倘若观众

走进圆圈，演出继 续，倘 若 不 听 指 挥，演 出 等 待 中

止。该剧把演出空间缩小到舞台上的一个圈，观众

一旦踏进圆圈，转瞬成为表演者。不管是让观众和

演员随意活动，或试图让观者卷入戏中，上述三例

所占用的实体建筑空间并未发生变化，但在展示空

间的布局安排上有意模糊生活区与舞台区的界限，
改变了原有舞台空间的使用性甚至实用意义。

在媒介“特用”方面的大致概括中，我们可以发

现，诸种巧用（“特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使之转

换为 演 出 的 媒 介 符 号 的 方 法 均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效———让寻常事物带上符号修辞意义（寻常事物作

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存在于演出符号

文本之中）。奥塔卡·齐克在《戏剧艺术美学》中也

有过类似结论，他认为戏剧艺术在方方面面都是形

象的艺术，演员代表戏剧角色，布景代表故事发生

的地点，灯光亮度用以表示昼夜更替，声音代表事

件或心情，纵使是实体的建筑结构物———舞台，也
是为了代表其他东西（草地、集市、广场等）而存在，
即舞台的形象功能并非由其作为实物的建筑结构

所决定。其中，叙述框架是媒介从“寻常”到“特用”
的关键一环，它不仅能把身体和物件这些日常物品

转换成演示媒介（“脱离了它们的‘实在’语境，转换

为符号”成为被叙述的故事的一部分，即“特用”），
还能将演出空间 被“特 用”（如 展 示 空 间 的 特 殊 利

用———混淆日常生活与演出舞台界限等）的情况呈

现出来［８］。
（二）“带表情的”媒介与意义生成

“带表情的”媒介指一种容易卷入人们情感的

媒介。这一理解受麦克卢汉对媒介的分类（冷热媒

介是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划分的标准，在麦克卢汉的

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及对视觉媒介和听觉媒

介的论述影响，尽管国内对其关于冷、热媒介划分

的标准有诸多争议，但本文主要从其对媒介指标的

考察来看“带表情的”媒介问题。先从麦克卢汉对

冷热媒介的定义讲起。
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介的划分主要以感官作用

（可感知渠道的种类）、数据饱和程度（信息饱满或

匮乏，清晰与模糊）、卷入或参与的程度、媒介特性

（排斥与包容）以及社会作用（“部落化”与“非部落

化”）这几方面为依凭。且不论他在划分媒介类型、
与对具体媒介性质的理解上，是否和现代人理解媒

介有一致性，其划分的指标———媒介的感官作用、
参与度和媒介特性对笔者论述“带表情的”媒介均

有启发性意义。比如，媒介的感官是延伸一种感觉

还是多种感觉；参与程度的高低；媒介的排斥性与

包容性对意义的生成有直接作用，而多种感官的延

伸、参与程度高、媒介的包容性则容易卷入人们的

情感，促使媒介“带上某种表情”。由于视觉与听觉

是人类感官渠道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两类，且诸多学

者在论演出的媒介系统时，已经涉及到从视觉与听

觉角度考虑媒介性质（如在对戏剧演出系统展开分

类时，将语言、语调，音乐、音响效果归为听觉符号；
表情、动作、调度、化妆、发型、服装、小道具、装置、
照明为视觉符号，等等）。因此，下面主要从视觉媒

介与听觉媒介来论述由媒介引发人们的情感卷入

情况与文本意义生成问题。

１．视觉媒介

演出中，视觉媒介的作 用 是 最 为 直 观 和 突 出

的，这一媒介包括演员在身体上的一些表现（肢体

动作、表情等），演员的外形（妆容、发饰、服装等），
舞台的环境（道具、装置、灯光照明等）。它们通过

自身的形状、线条、颜色等因素影响情感，以及作用

于人们对媒介文本意义的解释。
例如，在服装方面，它对卷入人们情感的作用

与仪式有关。最早的戏剧性服装实质上是礼仪式

的衣服。具体来说，早期演员们所穿的类似长袍一

样的服装，起源于酒神赞美诗歌里，牧师吟唱时穿

的山羊皮，这一服装源自许多原始的以神为中心的

仪式；而喜剧演员的服装和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

森林之神的服装，需要显露阳具，也说明了仪式对

戏剧服装的影响作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演员为

增强仪式化的效果，穿了增加他们高度的厚底鞋；
中世纪欧洲扮演圣经故事的牧师，穿上了他们的神

圣的白长袍，亦是同理；经典的日本能剧的演员服

装直至今日都是来自宗教精神。此时，服装那古老

和原始的作用，恰好使得演员和观众分开，让演员

一穿上，就有了不同一般的身份［９］１４７。可见，服装

所具有的仪式性作用能引发人们的某些特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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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信仰、迷狂等，一旦情感浸入，则很可能会影响演

出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
当然，现代的服装也有此功能。周宁在论述现

代服装设计的四个独立作用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明服装通过卷入观众情感作用于文本意义的生

成这一现象。即，他总结现代的服装设计有四个独

立的作用：
“首先，和它古老的起源一样，它至少保留了一

点古老的牧师和巫师召唤仪式的魔力。哪怕是今

天的服装，总是要给人看出一种最基本的剧场感。
第二，总的来说，一场戏的服装要告诉我们台上是

个什么样的世界，不仅要表明剧情的历史时期和地

点，还要 含 蓄 地 体 现 出 有 关 的 社 会 和 文 化 价 值。
‘服装’（ｃｏｓｔｕｍｅ）一词的词源含有风俗和习惯的意

思，同样，服装显示出居住在不同世界的人穿衣服

的习惯。第三，个别的服装 能 传 达 人 物 细 微 的 个

性，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角色的职业、财富、年龄、阶
段身份、爱好、自我形象。更微妙地，服装还能暗示

角 色 的 罪 恶、美 德，以 及 隐 藏 着 的 希 望 或 恐

惧。”［９］１４９

无疑，这里的服装是被“特有”了的，它所具有

的“召唤仪式的魔力”“最基本的剧场感”以及暗示

习俗价值观、隐藏情绪等特点，会通过观众的情感

感知作用于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之中。
在灯光照明方面，媒介也有类似功能。导演Ｒ·

威尔逊曾用光线计算机① 改变演出现场的气氛，以
达到演出预期的效果。他所用的这类灯光（亮度、
变化的速度和频率）是不及人感觉到光线变化的程

度的。人的有机体对光线的反应特别敏感，而这种

光线，不仅作用于眼睛，也作用于皮肤，即光线通过

皮肤而突入到观看者的身体，通过观众的身体影响

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即，随着光线的变换、频率的

改变，观众的心理状态经常断断续续地变化。对于

这种变化，观众自己可能暂时无法察觉，也不会有

意识地注意到它，更不会去控制它。威尔逊利用光

线的这种特性，是因为观众在看威尔逊的演出时喜

欢进入这样的气氛，这种气氛在演员有意的和明显

的缓慢动作的基础上，具有很大的心灵影响力，观
众进入这一气氛的倾向也会得以增强［１０］１７３。

２．听觉媒介

演出中，听觉媒介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它是

无形的，是观众闭上眼睛不看演出也无法回避的一

类媒介。这一媒介包括由演员说出来的文 本（语

言、语调等）以及来自其他声源的声音效果（音乐、
音响效果等）。其中，音乐就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戏

剧的第五项要素———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戏剧也

是要吟诵的，虽然吟诵这种表现形式现在几乎销声

匿迹了，但是遗留下来的音乐成分，仍然可以在现

今大部分戏剧中直接找到，其余的少数戏剧中间接

地保留了这一因素［９］４０。
当乐声直接出现在戏剧中时，它的表现形式是

千变万化的。戏剧演出中最常见的方式是插入歌

曲，过去常见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现代在乐于采用

表现派技巧的作家（如布莱希特）的作品中也比较

普遍。许多自然主义作家喜欢巧妙地把一些人们

耳熟能详的歌曲写进他们的剧本，有时甚至不惜让

他们的角色在舞台上弹奏其中片段。契科夫和田

纳西·威廉斯也曾在他们的剧中大量使用背景音

乐，加强效果。比如在契科夫的《三姐妹》中，观众

可以听到场外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威廉斯在《欲
望号街车》中涉及了从隔壁舞厅里传来的舞曲，在
《蜥蜴之夜》中也安排了从小酒吧传过来的音乐。
另外，导演也频繁地临时加进一些音乐———有时是

为了在中场或者开演之前制造一种气氛，有时则是

为了烘托剧情本身。在剧场演出过程中，音乐能发

挥的渲染力是众所周知的，它在调动观众深层情绪

方面发挥的效用，也就是编剧和导演们不敢掉以轻

心的原因之一［９］４０。
当然，音乐并不只限于既成的歌曲、曲调，还包

括某些声音的“混响”———“间接地讲，音乐存在于

所有戏剧作品中，存在于所有声响的节拍中。这些

声响即使不成调，也能交杂混响而构成一个特殊的

‘乐谱’———不是音乐的协奏，而是声音的交响。演

员发音的声调、脚步声、唉声叹气声、大呼小叫声，
以及火车鸣笛、铃 声 大 作、隐 隐 约 约 的 击 鼓 声、枪

声、鸟兽叫声，甚至隔壁房间里的交谈声和夸张的

特效音响（如心跳声、喘息声，或者冥冥之中的天外

人语等），常常都是作者、导演和音响师在情节、人
物、对话、主题之外偏爱运用的手段，谱写成舞台交

响曲，烘托剧情”［９］４０。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戏
剧的可说性、可演性、流畅性也可视为听觉媒介达

到的一种特殊效果。譬如，剧作家在创作时，须尽

可能地要求听觉效果协调一致，因为声音的节奏韵

律能帮助实现轻重缓急。在组构人物对白时，时常

使用摇篮曲般轻柔的声音、快速急切的妙语、低沉

的悲叹、闪光的警句、致命的诅咒、重要的停顿、撩
人心弦的窃窃私语等手段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时空

感受［９］９５。
在诸多声音的环绕下，观众的身体会变成所听

到的声音的共鸣体，与所听到的声音一起振荡。并

且，一定的声音还能消除掉身体上存在的疼痛，这
一点仪式声音的作用最为明显。因此，“对于声音，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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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或听众只能自我防卫，比如把自己耳朵捂住。

观众对于各种声响（就像对各种气味一样）一般来

说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同时，身体的界限也不存在

了。当声响／噪声／音乐使观众（或听众）的身体变

成它们的共鸣体，在观众（或听众）的胸膛里共振，

给其添加身体的疼痛，使观众（或听众）起了鸡皮疙

瘩或导致内脏的混乱，这时，观众（或听众）不再把

他听到的当作传入到他耳朵中的东西，而是把这一

切声响当作一种内部生理的过程来感觉了，而这经

常会释放出‘海洋般的’感觉”［１０］１７３。声音通过“入

侵”观众的身体，以共振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听觉场

域，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的情感被媒介卷入其中，演

出文本意义的生成也在无形中受这一听觉场域的

影响。

概言之，在视觉、听觉媒介构成的视听场域（或

空间）中，观众的接收方式与意义建构的方式是不

同的。借用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统一场”概念，

来说明这种意义建构方式之不同。海森堡的“统一

场”与整个场域 中 各 个 要 素 之 间 的 关 联 和 作 用 有

关，即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可以随时发生改变，是“共

时的”“即时的”，并非事先安排好，按线性排列的；

要素之间的关联，会使得它们所发挥的作用通通诉

诸于“感 性”（又 称 为“有 机 性 的”“神 经 性 的”作

用）［１１］。以此来看视觉媒介，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视

觉媒介的接受过程是呈线性发展的，是有先后顺序

的，其空间场域是由线性关系组织成的连续体，“属

于统一和相互关联的那一类”［１２］。听觉媒介形成

的空间场域则与其不同，因为声音的传播 是 流 动

的，不存在聚焦点，它 可 从 任 何 一 处 向 人 们 涌 来。

所以，听觉的场域，是海森堡说的那一类“统一场”，

它可任各种感觉在其中相互碰撞、激荡，它是非线

性的、断续的、流动的［１３］。此时，在不同媒介场域

的作用下，尤其是媒介渠道对观众的感知作用（如
“直接的感觉到情感形式”［１４］），将作用于演出文本

的意义生成过程。

注释：

①这些光线计算机能够在１２０分钟之内制造出３００种

以上不同的光线调节，从而用这样的方法不断地改变光线

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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